
授权委托书

委托单位名称:江门市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心

法定代表人: 叶路强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:

被委托人联系电话 :

委托事项及权限 :

1、 兹 委
幽

表 向江门市水利局申请办理

《江门市碧道建设工程 EPC+O项 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的相关水土保持专项

审批的工作 ;

2、 同意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;

3、 同意修改自备文件中存在的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 ;

4、 同意修改有关表袼中存在的可以当场更正的填写错误 ;

5、 同意领取有关文书。

委托的有效期限:取得备案批复止。

委托单位 (盖章):江门市

被委托人 (签名 ):

⒛ 21年
卩
月
氵
日

(附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)


